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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福彩青创学院参训学员承诺书

一、本人承诺不具有以下任何一种情形：
1.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近5年内存在刑事处罚记录和不良商业信用记录的。
3.代销福利彩票或体育彩票，因违反规定被解除合同未逾3年的。
4.被列入销售福利彩票或体育彩票违法违规名单的。
5.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
6.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3年。
7.被人民法院等部门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或被删除失信信息后未逾5年的；有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未逾3年的。
8.申请人为国家公职人员、现有福利彩票代销者。
9.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在培训期间，严格遵守培训有关管理规定，服从培训会务组的日常管理，遵守法律法规，严禁饮酒、赌博、聚餐、私自外出，严重违反者将被列入福彩代销资格黑名单。
三、本人将认真遵守上述承诺，如有违反，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接受有关部门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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